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渝港澳人才交流与合作若干政策的意见

渝府发〔2004〕87号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重庆直辖和香港、澳门回归以来，三地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贸易等方面
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CEPA的签署实施特别是渝
港“9+1”、渝澳“8+1”合作共识的逐步落实，渝港澳人才交流与合作跨入了一个新的历
史机遇期。为在CEPA框架下，深化落实渝港“9+1”、渝澳“8+1”合作共识内容，进一
步加强渝港澳经济与贸易联系，扩大渝港澳人才交流与合作领域，促进渝港澳人才资源优
势互补，推动渝港澳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现就加强重庆与香港、澳门人才交流与合作，提
出如下意见：

一、鼓励港澳人才以多种方式来渝工作

（一）港澳高层次人才可以来渝担任政府及工作部门的顾问，可以通过参加公开选拔
担任高级公务员，可以受聘担任政府工作部门雇员，所任职务的薪酬待遇可以参照港澳地
区同类人员的标准确定。

（二）港澳专业技术人才可以受聘担任在渝各类学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事业单
位的行政管理职务或专业技术职务，也可以受聘担任特聘（客座）教授、研究员和经济、
技术、管理顾问，所任职务的薪酬待遇可以参照港澳地区同类人员的标准，由用人单位与
港澳人才协商确定。

（三）港澳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可以受聘担任在渝各类企业的
经营管理职务、专业技术职务或从事关键技术工作；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
业、重大工程及市属国有大中型企业应根据需要积极从港澳引进高层次经营管理人员和专
业技术人员；所任职务的薪酬待遇可以参照国际或港澳地区同类人员的标准，由用人单位
与港澳人才协商确定。

（四）港澳人才进入在渝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市级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从事科研工作，优先按规定安排政府经费资助；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依
法予以保护，并享受本市同类成果的奖励和优惠政策。

（五）除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外，允许港澳人才在渝建立中介服务机构，或以专
利、专有技术、科研成果等来渝进行转化、入股、创办企业，各有关部门应在企业注册、
土地使用、工商税务等方面提供快捷、优质服务。

（六）港澳人才在港澳地区取得的执业资格和在港澳地区参加培训所获得的从业资
格，与重庆同类人才同等对待，允许在渝依法执业或从业。

（七）港澳人才在渝注册企业符合规定的，可比照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和享受西部大开
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渝工作期间个人合法收入可比照享受外籍在华人员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税后收入可兑换成外汇汇出境外。

（八）港澳人才来渝工作期间，可申领《重庆市外来人才工作居住证》，凭证在子女
入托入学、申办驾驶证、购房等方面享受本市市民待遇。



（九）港澳人才中的外籍人员，需来渝常住的（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为其
签发2―5年内居留证件及相应的多次往返“Z”签证；对不需要常住的，可为其签发2―5
年内多次入境有效“F”签证，签发次数不限。

（十）港澳人才在渝工作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按照《重庆市引进人才优惠政策实施细
则》的规定，在科研经费、工作助手、住房、交通工具等方面提供相应的保障。

（十一）港澳人才在渝工作期间，可以在确定的定点医院享受医疗绿色通道便利。

（十二）市政府每年对在渝工作的优秀港澳人才给予奖励表彰。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推
荐参加“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重庆青年五四奖章”、“重庆市十大杰出青
年”、“优秀青年企业家”、“重庆市杰出专业技术人才”、“重庆市十大杰出技术能
手”等奖项的评选；对做出特殊贡献的按规定条件和程序提请授予“重庆市荣誉市民”称
号。

二、支持重庆人才为港澳服务

（十三）列入港澳引进内地专才计划的重庆人才，所在单位及相关部门应予以全力支
持，及时办理赴港澳手续。

（十四）港澳企业和港澳在内地兴办的企业需要招聘的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相
关部门、单位应根据港澳要求，提供信息，协助招聘。

（十五）鼓励重庆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港澳开展科研、教学合作，重庆科技人员赴
港澳参加科研活动和学术技术交流的，所在单位及相关部门应给予支持和提供便利。

三、加强重庆与港澳的人才开发合作

（十六）进一步拓展重庆赴香港顶岗培训、科技转化培训、“培华班”等现有人才培
训项目，逐步扩大重庆人才赴港澳培训规模。

（十七）探索在港澳建立重庆人才培训基地，支持港澳以多种方式在渝依法设立人才
培训机构 ，重点举办公共管理、工商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信息技术、金融证券、城市规
划、法律等各类人才高级研修班和高技能职业培训班，逐步建立重庆与港澳合作培训的长
效机制。

（十八）赴港澳培训和参加港澳在渝培训机构培训的人员，按参加重庆干部大培训计
划对待；列入政府统一送培计划的，由政府提供培训经费资助。

（十九）鼓励渝港澳人力资源开发机构合作组建人才中介机构，在人才的需求信息、
预测与规划、素质测评、绩效考核、薪酬设计、管理咨询、猎头服务等业务领域开展合
作。

（二十）市人事局要做好本意见贯彻实施的指导协调工作。市级有关部门可根据本意
见制定具体实施细则。重庆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渝港经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渝澳经济
促进会秘书处分别负责重庆、香港、澳门三地的联络、咨询及有关服务工作。

二○○四年十月十三日       


